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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货运车辆充电设施空间布局规划探讨 

——以深圳为例 

 

 

王晓波 胡家琦 

 

 

【摘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及 《“十三五”能源规划》中，提出了推进绿色发展，构建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而新能源汽车作为构建绿色能源体系，打造绿色出行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国家到

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及推广普及，其中深圳市在 2015-2018 年期间，先后实现了全市出租车、公交车的新

能源电动化，并开展推进货运车辆新能源电动化。但在推进货运车辆电动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充电设施建

设不足、充电设施难使用等问题。本文以深圳为例，探讨纯电动货运车辆应用需求及充电设施空间布局规

划，确保货运车辆纯电动化可行性及充电设施布局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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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我国的环境问题、能源改革问题依然艰巨，亟待以绿色发展引领

能源行业变革，建设美丽中国。因此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以《“十三五”能源规划》为指

引，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成为发展新能源的重要目标。其中深圳市作为

国家首批 13 个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试点城市，已积极推动发展新能源行业，深圳市政府

在 2015 年召开“关于研究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会议”中，明确要求规模化推广应用

纯电动公交车及出租车。至 2018 年末，全市已实现全部公交车及出租车纯电动化，成为全

球纯电动公交车、出租车规模最大、应用最广的城市。随着全市机动车电动化的深入推广，

开展及推动货运车辆纯电动化成为下一步工作重点，但面临着货运车辆纯电动化适应性、充

电设施不足及充电不便捷等问题，已成为推动发展纯电动货运车辆的制约因素。 

2 纯电动货运车辆发展概况 

2.1 货运车辆现状概况及评估 

据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全市货运车辆共 22.9 万辆，其中货车 14 万辆，半挂车 4.6

万辆，半挂牵引车 4.2 万辆，专项作业车 1435 辆（图 1）。通过对市场货运企业及货运协会

调研了解，半挂车及半挂牵引车主要以运输大型物资为主，作业距离基本以跨市或跨省运输

为主；专项作业车主要以运输石油、天然气等化工危险品为主，作业距离基本在市域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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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以运输日常生活物资为主，大部分车辆作业距离在市域范围内，少量车辆在临深片区周

边作业。 

 

图 1 现状深圳市各类货运车辆比例（截止 2018 年底） 

在快递运输业快速发展及深圳市政府 2018 年出台的《2018 年“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

划》背景下，对纯电动货运车辆在中心区作业取消限行政策（燃油货车中心区作业仍然保留

限行政策），使得市场货运运输企业对增加中小型货运电动车开展市域货物运输业务的需求

日益增加，为全市推行货运车辆电动化提供了良好基础。 

通过比对全市即有各类货运车辆的运输对象、作业距离、电动化后对货运车辆的影响及

相关支持电动化政策等因素综合评估，发展纯电动货车为推动货运车辆电动化实施性较强的

方案（表 1）。 

表 1 各类货运车量运输特征一览表 

货运车辆

类型 
运输对象 运输距离 电动化影响 评估结论 

半挂车、

半挂牵引

车 

大型物资（如货

柜箱、各类建筑

材料等） 

基本以跨市运输货物

为主，单次作业运输

距离以百公里起步 

车辆电动化后，将减少运输车辆有效

荷载重量，同时满负荷载运输会缩减

电池续航里程，存在运输途中需多次

补电情况，不利于长距离运输货物。 

电动化不利

于车辆作业 

专业作业

车 

各类化工危险

品（如油、汽等） 

全市域范围内运输物

资，单次作业运输距

离百公里范围内 

车辆电动化后，对油、汽等化学危险

品运输有安全隐患。 

电动化不利

于车辆作业 

货车 日常生活物资 

基本以全市域范围内

运输货物为主，单次

作业运输距离百公里

范围内 

车辆电动化后，对运输车辆有效荷载

有一定影响，但考虑运输距离主要以

市内运输为主，同时政策放开货运电

动车辆中心区限行要求，有利于货物

门对门运输。 

电动化有利

于车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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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货车纯电动化发展趋势 

根据《2018 年“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要求全市 2018 年 5 月起新增营运类轻型

货车均为纯电动车，提出制定鼓励性政策在 2019 年前淘汰 2 万辆营运类轻型柴油车和推动

1 万辆非营运类轻型柴油货车置换为纯电动货车。截止至 2018 年底，全市 14 万辆货运车辆

中，有 6 万辆货运车为个体车辆，该类车辆存在运营范围及运营对象的不固定性。另外 8

万辆为企业营运类货运车辆，其中 5 万辆为市内配送的轻型货车（含已投放运营的 3 万辆货

运电动车），因此按照《2018 年“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即定目标，2020 年将实现城

市配送轻型货车全部纯电动化，2025 年普通货物运输车辆电动化率将达到 60%，届时 8 万

辆企业运营类货运车辆将实现全部纯电动化（图 2）。 

 

图 2 深圳市纯电动货车发展路径 

2.3 存在问题 

虽然目前全市已拥有 3 万辆纯电动化货车，并且下一步将陆续新增约 5 万辆纯电动化货

车，但通过对现状充电设施摸底调查，全市纯电动化货车缺乏充电设施及相关充电设施难建

设等问题。 

2.3.1 纯电动货车充电设施不足 

经对全市现状充电设施摸底调查，截至 2017 年底，全市已累计建成各类集中式充电站

178 座，各类充电桩约 4 万个（图 3），充电设施主要建设在公交场站、社会公共充电站、大

型商贸办公停车场和路边“宜停车”车位（图 4）。纯电动货车主要以居家周边的社会充电

站为主，对车辆作业有较大影响，总体上全市缺乏有针对性建设纯电动货车使用的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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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市充电桩建设规模            图 4 全市现状充电设施主要类型 

2.3.2 充电设施难建设 

目前纯电动货车充电设施建设主要以在即有停车场上配建充电桩为主，辅助部分空地上

建设集中式充电设施。但在即有停车场上配建充电设施需停车场业主同意，同时需要周边电

力网络供应满足充电设施运营需求，因此充电建设企业需投入大量时间和沟通成本，并在建

设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而集中式充电站主要以临时租赁场地建设为主，场地存在到期续期

难、片区开发建设面临拆除压力等问题，导致充电设施稳定性较差，难以满足长期稳定运营

需求。上述问题让充电设施建设企业难以形成积极建设充电设施的环境，而这也进一步导致

充电设施无法满足纯电动货车的投放需求，形成制约发展纯电动货车的关键环节（图 5）。 

 

图 5 现状公共充电设施空间分布图 

3 纯电动货车特征分析 

3.1 运营场景 

根据《深圳市货运场站设施布局规划》，全市货运物流设施划分为三级运输功能节点，

其中设立 8 处一级货运枢纽（分别为松岗、观澜、机场南、平湖、蛇口、盐田、龙岗和坪山）

和 32 处二级货运配送服务节点（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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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深圳市一、二级运输功能节点布局图（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 

通过深圳市三级货运运输节点功能及纯电动货车运输能力、购置成本、续航里程等因素

综合影响，纯电动货车主要承担一级物流货运枢纽节点与二级公共配送及快件分拣中心和三

级城市末端配送网点之间的城市配送功能（图 7）。 

 

图 7 纯电动货车的城市配送功能示意图 

3.2 运营场景案例 

以平湖海吉星物流园为例，农产品的城市配送物流作业模式大致如下：从全国及周边通

过重卡运输农产品至物流园，在园内进行整理后，由微面及轻卡等车辆运至二级仓库、商超

酒店以及二级批发市场。其作业高峰时段为晚上 10:00-次日 12:00 运营，其余时段闲置，

平均等待装货时间 1-3 小时（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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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深圳市平湖海吉星物流园运营示意图 

结合上述场景分析，城市配送车辆充电设施布设宜以物流园区和货运站为主，利用装卸

货物等待时间，在不耽误正常作业流程的前提下完成车辆供给充电；同时在部分配送集中区

布设充电设施，满足临时补充充电需求，高效的将纯电动货车充电设施与作业环节有机结合，

实现流程作业与车辆充电的双赢（图 9）。 

 

图 9 城市配送车辆充电场景分析 

4 充电设施空间布局规划 

4.1 现状停车特征分析 

深圳市政府为实时掌握纯电动货车运行状态，成立了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中心并建立纯

电动货车监控平台，对全市企业运营的纯电动货车进行实时监控，掌握车辆日常运营路线以

及车辆运作状况（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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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现状纯电动货车实时分布情况（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通过平台大数据进行停车时长热力分析发现，目前货运电动车的长时间停留区域与全市

物流园区、配送业务集中区域高度吻合。通过现状车辆停放位置分布情况，可以合理规划纯

电动货车充电设施的空间布局（图 11）。 

 

图 11 现状纯电动货车停车时长热力分布图（停车时长为 1-3 小时）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4.2 空间布局思路 

结合纯电动货车运营模式及停车特征，重点在物流园、产业园、分拨中心、大型商圈、

农贸批发市场等货运集散地建设集中式充电站，作为货运专用充电设施的骨干部分；另通过

部分货运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配建充电桩，作为货运专用充电设施的补充部分（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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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纯电动货车充电设施空间布局规划思路 

4.3 空间规划方案 

4.3.1 集中式专用充电设施网络 

通过全市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及现状货运设施用地踏勘，全市有 66 个现状货运设施用

地与城市规划用地功能相符。通过全市 2017 年建筑普查数据，66 个现状货运设施用地开发

强度普遍不高，有条件通过现状物流集中区停车设施及内部闲置空间改造进行集中式纯电动

货车充电设施的建设（表 2）。 

表 2 66 个现状物流设施用地情况一览表 

现状用地类型 用地主要规划功能 平均地块开发容积率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

与准则》地块容积率 

物流仓储区（8 个） 物流仓储用地 0.6 3.0 

货运分拣场（48 个） 物流仓储用地、工业用地 1.8 3.0 

商贸、农批（10 个） 商业用地 3.7 4.2 

另结合全市已编的法定图则，有 108 块规划货运仓储用地，其充电设施建设可以通过《深

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要求落实。因此，通过梳理全市现状和规划货运设施用地情况，

确定了纯电动货车集中式充电设施具体空间布设区域（图 13）。 

 

图 13 集中式充电设施空间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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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分散式临时补电设施网络 

通过对全市即有公共场所用地梳理（公园、文体场馆、交通设施及路边“宜停车”）及

结合全市已编的法定图则（图 14），共有 217 处公共场所可提供快速充电设施为纯电动货车

进行临时补电需求（表 3）。 

表 3 217 处公共充电设施一览表 

现状用地类型 数量（处） 

交通设施 53 

文体医场馆 45 

公园设施 54 

宜停车设施 65 

合计 217 

 

图 14 分散式临时补电设施空间分布示意图 

4.4 空间落地措施 

由于货运市场化程度高，涉及的货运及物流设施用地大部分为已出让用地，除了市政府

部门在空间规划层面布局充电设施，还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建设实施模式：首先由市政府牵

头协调相关各方单位，根据国家新能源发展政策出台相关投资建设充电设施激励措施及制定

减化充电设施用地审批程序，在由充电设施选址位置所在区级政府部门牵头，规划研究充电

设施具体用地边界及开发规模，并办理用地相关手续，落实建设及管理责任主体。 

5 结语 

纯电动货运车辆充电设施空间布局规划在市场企业占主导的背景下，一方面提出通过以

车辆作业场景需求出发，制定契合市场运营需求的充电设施布局规划，提供推动货车电动化

进程的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市级政府层面主导发展规模及制定相应激励政策，区级政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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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规模及实施管理主体的机制，让市场企业有目的参与充电设施建设及纯电动货车投放运

营。从而形成一个自上而下政府有序推进充电设施建设，自下而上市场主动迎合货车电动化

的良性环境，从而避免市场企业恶性竞争的建设充电设施及无序建设充电设施过度占用城市

建设用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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